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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江丰电子材料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广东江丰”）和武汉江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江

丰”）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

提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延期归还闲置募集资金并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江丰和武汉江丰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

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延期归还闲置募集资金不超

过人民币2亿元，并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到期日为2023年2月28日

止，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延期归还闲置募集资金并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36）。 

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公司对该资金进行了合理的

安排使用，仅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未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直接

或者间接进行证券投资、衍生品交易等高风险投资的情形。 

截至2022年10月21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合



计人民币17,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及时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及

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21 日 


